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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根据重庆市南川

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的

《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4年年度报告》和

《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等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说明和

资料文件等，由债权代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代理人”或“西

南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西南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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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债券概要

一、22惠文 01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

〔2021〕69号文件注册公开发行，批准发行额度为不超过 9.8亿元。

2、债券名称：2022年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社会领

域产业专项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及代码：22惠文 01（184270.SH）。

4、发行主体：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7年期，在存续期的第 3个计息年末附设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6、发行规模：0.5亿元。

7、票面金额：100元/张。

8、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9、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

式，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簿记建档场所和系统向机构投资者公

开发行。

10、起息日：2022年 3月 4日。

11、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后，自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至第 7年末，发行人分别按照剩余债券

每百元本金值的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提前还本

年度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

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12、担保情况：无。

13、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4、债券债权代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5,000.00万元，其中 3,010.00万元用

于南川区社会领域产业项目建设，1,990.00万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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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2惠文 02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

〔2021〕69号文件注册公开发行，批准发行额度为不超过 9.8亿元。

2、债券名称：2022年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社会领

域产业专项债券（第二期）。

3、债券简称及代码：22惠文 02（184484.SH）。

4、发行主体：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 7年期，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

6、发行规模：9.3亿元。

7、票面金额：100元/张。

8、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9、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

式，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簿记建档场所和系统向机构投资者公

开发行。

10、起息日：2022年 7月 13日。

11、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

续期的第 3年至第 7年，每年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提

前还本年度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

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

12、担保情况：无。

13、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4、债券债权代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9.3亿元，其中 5.60亿元用于南川区

社会领域产业项目建设，3.70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4

第二章发行人 2024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马忠源

公司注册地址： 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办事处渝南大道 10
号传媒中心

公司注册地址的邮编： 408400
注册资本： 12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建设工程设计，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对农村公路建设、农村能源建设、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改

造、粮油生产基地建设、农业科技推广、农

业综合开发、农业生态旅游开发、农业生态

园区开发；游览景区管理，旅行社服务网点

旅游招徕、咨询服务，休闲观光活动，会议

及展览服务，名胜风景区管理，城市公园管

理，园区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农业机

械服务，智能农业管理，农业园艺服务，规

划设计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土地整治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集

贸市场管理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重庆市南川区国有资产管理和金融工作办公

室占比 55%，南川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占比 45%。

二、发行人2024年度经营情况

1、营业收入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种类

2024年 2023年
同比增减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

旅游板块 19,210.44 15.01 15,747.00 11.49 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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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代建板块 100,299.28 78.39 108,645.59 79.28 -7.68
房产板块 - - 3,502.41 2.56 -100.00
其他板块 8,435.53 6.59 9,148.42 6.68 -7.79

合计 127,945.25 100.00 137,043.41 100.00 -6.64
发行人作为南川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主体，主要承担南川区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态旅游开发、土地整治及开发等业务。

2024年度，公司营业收入 127,945.25万元,较上年相比减少 6.64%，变化幅

度较小。

2、营业成本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种类
2024年 2023年

同比增减（%）
成本 成本

旅游板块 15,417.98 13,578.05 13.55

工程代建板块 82,970.76 91,599.58 -9.42

房产板块 - 36.05 -100.00

其他板块 6,128.32 8,365.88 -26.75

合计 104,517.06 113,579.56 -7.98
2024年度，发行人营业成本为 104,517.06万元，较 2023年度变化幅度不大。

3、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2023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8,887.24 452,645.76 -11.8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0,079.05 438,631.81 -3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808.19 14,013.95 605.0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28 2,623.01 -98.85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652.72 7,747.16 127.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22.44 -5,124.15 -243.91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54,561.59 356,195.58 27.6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45,338.99 494,119.38 10.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777.40 -137,923.80 34.1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591.65 -129,034.01 92.57

2024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8,808.19万元，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622.44 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0,777.40 万元。2024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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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07 %，主要原因为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大幅减少所致；2024年度

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 2023年度大幅减少，主要原因为购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2024年度发行

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 2023年度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取得借款

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

三、发行人2024年度财务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4年度/2024年末 2023年度/2023年末

总资产 3,083,664.14 3,166,823.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9,188.03 1,234,389.95

营业收入 127,945.25 137,043.4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14.26 12,811.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808.19 14,013.9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22.44 -5,124.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777.40 -137,923.8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170.48 43,762.13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4年度/2024年末 2023年度/2023年末

流动比率 2.17 2.33

速动比率 1.09 1.04

资产负债率 57.94% 58.31%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注：①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②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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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

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期债券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21〕69号文件注册公

开发行，批准发行额度为不超过 9.8亿元。

（一）22惠文 01

根据“22惠文 01”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0.5亿元，其中 0.2亿

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0.3亿元将用于南川区社会领域产业项目建设。

（一）22惠文 02

根据“22惠文 02”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9.3亿元，其中 3.7亿

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5.6亿元将用于南川区社会领域产业项目建设。

二、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22惠文 01

截至 2024年末，发行人按“22惠文 01”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将募集资金中 0.2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0.3亿元将用于南川区社会领域

产业项目建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亿元。

2024年度，“22惠文 01”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22惠文 02

截至 2024年末，发行人按“22惠文 02”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将募集资金中 3.7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5.6亿元将用于南川区社会领域

产业项目建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亿元。

2024年度，“22惠文 02”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22惠文 01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正常，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和

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并由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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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督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使用。

2024年度，“22惠文 01”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二）22惠文 02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运作正常，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和

投资金额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并由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川支

行监督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使用。

2024年度，“22惠文02”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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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和偿债能力情况

一、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一）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有效性分析

“22惠文 01”、“22惠文 02”均无担保。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权代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进

行信息披露。2024年度，发行人经营一切正常，发行人良好的经营业绩和稳定

的经营现金流将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供基础保障。

（二）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截至2024年末，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2024年度，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有效执行了本期债券的相

关偿债保障措施。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发行人作为南川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主体，主要承担南川区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态旅游开发、土地整治及开发等业务。2024年度，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 127,945.25万元,较上年相比下降 6.64%，营业收入总额变化不大。

截至 2024年末，发行人持有货币资金 5.05亿元，流动资产合计 163.14亿元。发

行人营业收入稳定，账面现金充裕。发行人偿债能力较强，意愿积极。

四、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债权代理人采取的应

对措施

发行人偿债能力较强，不存在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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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债权代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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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25年 3月 4日完成“22惠文 01”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事项并分

期偿还 20%本金。

发行人已于 2024年 7月 13日完成“22惠文 02”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事项。



12

第七章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2024 年 6 月 26 日对 22 惠文 01、22

惠文 02出具的《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

2024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级别为 AA， 22惠文 01、22惠文 02债

券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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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负责处理与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22惠文 01”和“22惠文 02”相关事务的专人未

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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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债权代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西南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债权代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与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债券债权

代理协议的约定，公正履行了债权代理职责与义务。

报告期内，西南证券通过查阅调取资料、访谈相关人员、现场走访、发送重

大事项问询函、电话问询等方式，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整体

经营情况，掌握发行人债券还本付息、分期偿还等的资金安排，提示发行人按相

关规定及约定履行债券存续期间的各项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督促发行人按时履行

偿付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

综上，西南证券严格按要求履行了债权代理人职责，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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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其他情况

一、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不适用

二、其他

无。



（本页无正文，为《重庆市南川区惠农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

代理事务报告（2024年度）》之签章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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